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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卫星地球上行站（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加强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电磁辐射环境管理，进一步规范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科学评价大型电磁发射设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原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于 2018年

1月向原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下达了标准编制任务计划，要求原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组织编写《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卫星地球上行站》。

1.2 工作过程

2018 年 1 月，原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下达任务，要求原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编

制《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卫星地球上行站》。

2018 年 2 月，原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按照原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任务要求，成

立了标准编制组，开始标准起草工作。

2018 年 9 月，标准编制组完成了前期资料调研和标准讨论稿的编写工作。

2018 年 12 月，标准编制组组织了多次内部和外部讨论，不断完善标准，完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卫星地球上行站（初稿）》。

2019 年 3 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卫星地

球上行站（初稿）》专家咨询会，标准编制组根据会议纪要要求，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

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卫星地球上行站（修改一稿）》。

2019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卫星地球

上行站》（修改一稿）专家咨询会，标准编制组按照会议纪要要求，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形成《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卫星地球上行站（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扩大，原有一些远离城镇的卫星地球上行站站址逐渐被动靠近人口密集的地方；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对自身健康权益的重视不断增强，

有关卫星地球上行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的问题引起公众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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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指导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是《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

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和《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HJ/T 10.3-1996），两个导则对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监测仪器和要求等作出了规定，为卫星

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技术依据。但是，这两个导则是电磁环境影响评

价的通用技术标准，没有考虑到卫星地球上行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的特点，评价因子、评价方法不能适

应卫星地球上行站环境影响评价的需要，且与当前该类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实践不一致。

基于以上现状，生态环境部和地方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有关专

家均深有同感，多次指示和呼吁尽快编制有针对性的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卫星地球上行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也是电磁类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适应卫星

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需要，进一步规范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必

要制订本标准。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 国外相关标准情况

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针对包括卫星地球上行站在内的电磁发射设施，均

制定了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标准和监测技术要求，作为其电磁辐射环境评价和管理的依据。

3.2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1996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了《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和《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 10.3-1996），作

为现行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和行政审批的依据。

4 编制目的、依据、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编制目的

（1）规范我国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为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政审批提供技术支

撑；

（3）为技术审评单位对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评提供技术指导；

（4）为建设单位加强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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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规范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提供标准。

4.2 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遵照了以下法规，参考了相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1号，2018年 4月 28

日起施行；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870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T 10.2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 10.3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4.3 编制原则

（1）以相关法规为准绳

本标准的编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为主要依据，与我国其他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相协调，与可

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生态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相一致。

在吸收并保留《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辐射

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 10.3-1996）中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的主要内容后，结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监管的新要求以及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的特点，完善

了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评价范围、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基本要求等相关内容，对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内容、工作程序、方法、技术要求等做出了规定。

编制工作重点梳理和总结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经验，规范、细化了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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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要求。标准编制力求做到科学性、针对性、可行性，为卫星地球上

行站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提供支撑。

（2）体现行业特点

本标准是针对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而编制的。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自身具有

信号有用性和污染性并存、发射功率大、电磁波传播不能受阻挡等特点。本标准在内容、方法、技术要

求和有关规定等方面符合行业环境影响特点，使标准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

（3）突出实用性、可操作性

本标准从实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需求出发，明确规定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的各项内容，充分考虑了环境影响评价关注点并紧密结合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以提高导则的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

4.4 技术路线

明确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工作程序、方法、技术要求，加强科学性、避

免随意性，规范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章可循、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有据可依。

5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5.1 前言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内容、起草单位、批准单位、实施时间、解释单位等内容。

5.2 适用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 8702-2014）的规定，本标准适用于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5.3 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相关术语及定义。术语及定义在参考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直接引用或结合本标准特点稍作

修改后给出。

为体现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特点，参考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天线电磁辐射防护规范》

（GY 5054-1995）等“卫星地球上行站”、“近场区”、“远场区”的定义；引用了《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 24-2014）中“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定义。

5.4 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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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的规定，结合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特点，规定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工作内容。

5.4.2 评价依据

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生态环境标准、行业规范、建设项目资料等方面提出了评价

依据。

5.4.3 评价内容

明确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内容、专题设置及编制要求。

卫星地球上行站发射天线后瓣会产生电磁辐射环境影响，但其电磁辐射功率密度随着距天线中心的

距离增大衰减较快，且一般距离天线中心几米至十几米的位置其电磁辐射环境影响就能满足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标准要求，因此本导则不再要求对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发射天线后瓣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进

行评价。

5.4.4 评价因子

根据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特点，列表给出了施工期和运行期环境影响评价因子。卫星

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因子为生态环境、声环境、地表水环境，运行期环境影响评价

因子为电磁辐射环境、声环境、地表水环境。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对于 100kHz以上频率，在远场区可以只限制电场

强度或磁场强度或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在近场区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卫星地球上行站属

于微波通信设施，因此，其发射天线近场区应按照《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的要求，同

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但是，由于监测技术条件的限制，目前国内外还没有能够对该频段电磁波

磁场强度进行测量的监测仪器。

2017年，标准编制组就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因子与监测的技术问题进行了国内

外调研。标准编制组调研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电磁发射设施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

价标准及监测方法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的标准规定，其评价因子为功率

密度，对于近场区的磁场强度，未做规定。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国家标准对环境影响评价因子

的规定与我国一致，即：对于远场区，可以只限制电场强度或磁场强度或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在近场

区，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同时，相关标准也明确指出，由于监测技术条件的限制，对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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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卫星地球上行站在内的微波通信设施无需对近场区磁场强度进行监测。

标准编制组同时就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发射天线近场区磁场强度监测问题赴部分省级辐射环

境监测站、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国内外主流监测仪器厂商进行了调研咨询。行业调研结果表明，对于微

波发射设施，由于监测技术条件的限制，目前还没有能够对频率在 6GHz以上电磁波的磁场强度进行监

测的仪器。而广泛应用于国际国内卫星通信、广播影视节目传输、DBS 直播卫星业务的卫星地球上行

站，其上行发射频率均在 6GHz以上，因此，目前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对其磁场强度的监测。

标准编制组就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发射天线近场区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因子确定的问题邀

请国内专家学者进行了咨询，咨询意见指出，基于目前的监测技术条件，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电磁

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因子选择功率密度（或电场强度）是合理可行的。

综上，本导则规定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因子为功率密度（或电场强度）。

此外，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正常运行情况下，不会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卫星地球

上行站建设项目运行期的生态环境影响可不予考虑。

5.4.5 评价标准

本章给出了评价标准选用的原则和要求。

5.4.6 评价工作等级

本章依据 HJ 19、HJ 2.4、HJ 2.3，对生态环境、声环境、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进行规

定。

（1）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按照 HJ 19的规定执行。

（2）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按照 HJ 2.4的规定执行。

（3）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按照 HJ 2.3的规定执行。

5.4.7 评价范围

（1）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依据《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 10.3-1996）对电磁设

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划分，结合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实践，对卫星地球上行站

建设项目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进行了重新调整。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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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在天线主瓣半功率角边界对地面垂直投影范围内，以发射天线为中心，半径为 500m的区域。

（2）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卫星地球上行站站址边界或围墙外 500m范围内。

（3）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按照 HJ 2.4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

（4）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应按照 HJ 2.3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

5.4.8 环境敏感目标

明确了环境敏感目标的调查和表述要求。

5.4.9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要求

在总结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建设项目所处环境的敏感性

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其电磁辐射环境的现状监测及评价做出了规定。

5.5 主要技术规定

5.5.1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包括电磁辐射环境、生态环境、声环境、地表水环境现状评价等内容。

5.5.2 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包括了生态环境、声环境、施工扬尘、污水排放、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等内容。

5.5.3 运行期电磁辐射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电磁辐射环境影响预测主要通过模式预测和同类型建设项目的类比评价

两种技术手段进行。

（1）模式预测及评价

卫星地球上行站发射天线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的计算参考了《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

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中微波段电磁辐射场强预测公式和《卫星通信地球站设备维护手册》

中天线偏轴方向（管状波束以外区域）功率密度计算公式，分别给出了发射天线近场区、远场区功率密

度计算公式，并推导出了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处功率密度计算方法。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卫星地球上行站发射天线轴向空间不能有任何阻挡或干扰，其对周围环境的电

磁辐射环境影响均在偏轴方向。《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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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给出发射天线轴向近场区、远场区功率密度的计算方法，但没有提供发射天线近场区偏轴方向功率密

度的计算方法，因此有必要在本导则中予以补充。

2017年，标准编制组就对卫星地球上行站近场区偏轴方向电磁辐射环境影响预测方法进行了调研。

对于卫星地球上行站发射天线近场区偏轴方向电磁辐射环境影响预测，目前国内外通用的有两种方

法，一种是基于发射天线偏轴方向（天线管状波束以外区域）功率密度分布规律计算，即以发射天线管

状波束边界为起点，每增加一个天线半径的离轴距离衰减 12dB的方法进行模式预测；一种是根据卫星

地球上行站发射天线旁瓣增益特性技术要求，利用旁瓣峰值增益包络线来估算偏轴方向的功率密度。

标准编制组会同相关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对两种预测方法进行了实测验证，结果显示，以发射天线管

状波束边界为起点，功率密度随着每增加一个天线半径的离轴距离衰减 12dB的计算方法所得数据与实

际监测结果一致，并趋于保守。根据专家咨询建议，发射天线偏轴方向功率密度预测方法采用以发射天

线管状波束边界为起点，每增加一个天线半径的离轴距离衰减 12dB的计算方法是适当的。

（2）类比评价

明确了类比评价的要求，包括类比对象、类比监测因子、监测方法及仪器、监测布点、类比结果分

析等内容。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类比监测方法、监测布点与其电磁辐射环境现状监测要求一致。

（3）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现状监测、模式预测、类比评价结果，综合评价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

5.5.4 声环境影响分析

在总结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建设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

度，对运行期声环境影响的评价做出了规定，规定了根据现场调查以及站址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从声

源源强、数量、位置及达标情况等方面对卫星地球上行站站内发射机冷却设备、备用发电机等声环境影

响进行分析评价。

5.5.5 运行期地表水环境、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在总结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建设项目所处环境的敏感性

和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对运行期地表水环境和固体废物的环境影响评价做出了规定。

5.6 对附录的说明

（1）附录 A

给出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专题设置和编制要求，作为规范性附录规范报告

书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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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录 B

给出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格式和要求，作为规范性附录规范报告表的编制

工作。

（3）附录 C

给出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发射天线近场区和远场区的划分依据。

（4）附录 D

给出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发射天线近场区及其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功率密度的计算公式。

（5）附录 E

给出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发射天线远场区及其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功率密度的计算公式。

6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比较情况

6.1 与国外同类标准比较情况

本标准中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评价标准、模式预测方法与国外

同类标准一致，同时本标准充分考虑了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的行业特点，结合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及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经验，规定了包含生态环境、声环境、地表水环境、固体废物等环境影响因子

在内的评价技术要求，使标准更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

6.2 与国内同类标准比较情况

我国现行的《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和《辐射环

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 10.3-1996）是规范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

价的通用方法和标准。本标准在考虑卫星地球上行站电磁环境影响特点的基础上，明确了电磁辐射环境

影响评价因子为功率密度（或电场强度），并补充了发射天线近场区偏轴方向功率密度的计算方法。

7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引用《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作为卫星地

球上行站建设项目电磁辐射环境监测依据，下一步修订时应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卫星地球

上行站建设项目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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